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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为深入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区域通关

一体化改革，全面促进保税货物流转管理手续简化、成本降低和

效率提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，现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保税货物流转管理有

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        一、企业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间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

与保税物流中心（B 型）间、以及保税物流中心（B 型）间的保税

货物流转（以下简称“区间流转”）业务按照本公告要求办理。 

        二、企业办理区间流转业务可以采用“分批送货、集中

申报”的方式办理流转手续；区间流转货物可由企业自行运输，

参照转关运输方式办理区间流转业务的按相关规定办理。 

        三、企业开展区间流转业务应当按照海关规定，建立保

税货物电子底账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内，通过海关保税货物流转管

理系统，向海关如实报送流转备案、收发货、申报等信息。 

        四、企业开展区间流转业务，应当向主管海关提交《海

关保税货物区间流转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，见附件），

并按照以下流程办理流转备案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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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一）转入企业填报《申报表》的转入信息并向转入地

主管海关申报，转入地主管海关进行审核。 

        （二）转入地主管海关审核通过后，转出企业填报《申

报表》相应的转出信息并向转出地主管海关申报，转出地主管海

关进行审核。 

        （三）《申报表》从转出地主管海关审核通过之日起生

效。企业应当按照经海关审核后的申报表进行实际收发货，办理

申报手续。 

        五、区间流转备案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        （一）一份《申报表》对应转出企业一本电子账册和转

入企业一本电子账册。 

        （二）《申报表》中保税流转货物品名、商品编号和计

量单位等应与企业电子账册对应内容账册一致。 

        （三）区间流转对应商品的申报计量单位和申报数量应

当一致，申报计量单位不一致的法定数量应当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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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四）流转双方的商品编码（商品编号前 8 位）应当一

致。流转双方商品编码不一致的，应按转入地主管海关依据商品

归类的有关规定认定的商品编码办理流转手续。 

        （五）当《申报表》的转入方表体为空时，不进行商品

项比对。 

        （六）《申报表》有效期一般为半年，最长不超过 1 年，

逾期不能发货。 

        （七）《申报表》审核通过后已备案商品不能变更。 

        （八）海关在收到企业《申报表》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核。 

        六、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企业提交的《申报表》海

关不予受理，并应将相关理由告知企业： 

        （一）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，被海关责令限期整改，在

整改期内的； 

        （二）涉嫌走私、违规已被海关立案调查，尚未结案的

（经海关同意，并已收取担保金的涉案企业除外）； 

        （三）未按规定要求报关或者收发货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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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四）企业电子账册被海关暂停进出口的； 

        （五）属于失信企业的。 

        转入转出企业备案后如有上述情事，海关可对《申报表》

进行暂停处理，在暂停期间企业不能进行收发货，但《申报表》

项下已实际收发货的，允许办理报关手续。 

        七、企业办理流转备案手续后，应按照《申报表》进行

实际收发货。企业的每批次收发货，应向海关如实申报。 

        （一）转出企业按照《申报表》向转出地主管海关申报

区间流转出区核放单，由转出地海关实行卡口核放确认后，转出

地主管海关登记发货信息。无核放单的，由转出企业自行登记发

货信息。 

        （二）转入企业按照《申报表》向转入地主管海关申报

对应的区间流转入区核放单，由转入地海关实行卡口核放确认后，

转入地主管海关登记收货信息。无核放单的，由转入企业自行登

记收货信息。 

        八、区间流转货物参照转关运输方式实际收发货的，应

按转关运输有关规定使用海关监管车辆运输，施加海关封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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